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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举报义容镇西平村
谭一村村组长把谭一
村、古田村、河背村
、谭二村约 60多亩
责任田土地非法卖给
外村老板挖鱼塘、建
豪宅、捣毁责任田变
、建筑围墙［见
图］,破坏国家保护
生态林山岭。希望严
查政府部门保护伞，
打击伪造合法手续建
豪宅，给我们一个公
平正义的说法。

生态
部分
属实

2021年9月8日上午，我县接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案件后 ，立即启动交办案件
办理程序，召集义容镇人民政府、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和县林业局等部门组成工作
专班，着手进行调查处理。调查情况如下：
（一）关于反映谭一村村组长把谭一村、古田村、河背村、谭二村约60多亩责任田土地非法
卖给外村老板的问题。经调查核实，紫金县义容镇西平村谭一小组、古田小组、河背小组、
谭二小组约60多亩责任田土地位于义容镇西平村山水塘地段 ，根据对上述四个村小组长及部
分村民的询问了解，2009年1月1日西平村谭一小组村民谭德良与西平村的谭一小组 、古田小
组、河背小组、谭二小组等四个村小组的四十多户农户签订了承包合同书 ，承包土地用途为
种植及养殖业。2013年西平村谭一小组村民谭德良因经营不善，将该地段转租赁给西平村谭
一小组组长谭依锋，并于2013年1月1日签订转租赁协议书。综上，该地段不存在非法买卖土
地给外村老板的问题，属于村内村民正常的土地承包权租赁转让行为 。因此，投诉人关于此
方面的投诉不属实。
（二）关于反映挖鱼塘、捣毁责任田的问题。经核查，五口鱼塘是谭德良于2009年在承包土
地上挖的，谭依锋租赁后将其中三口鱼塘填土后种植番薯 。根据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利用规划
图，现两口鱼塘面积11.51亩占用了基本农田。因此，投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基本属实。
（三）关于反映伪造合法手续建豪宅的问题。据调查核实，该住宅是谭依锋、谭依生（西平
村谭一小组村民）和谭记招（女，西平村经济合作社成员）共同出资建设，符合“一户一宅
”条件，可以在本村建房。房屋占地面积350㎡，属设施农用地。根据县自然资源局出示卫星
遥感影像图显示，此楼于2019年7月开始动工，至2019年年底完成主体建设。该建筑未申请办
理相关宅基地审批手续，占用的土地无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待完善），不属于农村宅基
地，且镇村未收到其提供的任何涉嫌伪造的证明手续 ，故该案件不属于宅基地违法用地案
件，但该房屋确实无办理相关手续。因此，投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部分属实。
（四）关于反映建筑围墙的问题。经核查，该地段存在三面光工程的基础上加砌围墙。因
此，投诉人关于此方面的投诉属实。
（五）关于反映破坏国家保护生态林山岭的问题。经县林业部门核查，该区域坐落在0005林
班02100小班内，经与广东省森林资源管理系统对比，不属于生态公益林。因此，投诉人关于
此方面的投诉不属实。

（一）关于反映挖鱼塘、捣毁责任田的问题。五口鱼
塘中两口鱼塘占用基本农田，占地面积为11.51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义容
镇政府于2021年9月10日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责令谭依锋在2021年9月20日之前对占用基本农田
部分恢复土地原貌，达到耕作条件并复耕复种。
（二）关于反映伪造合法手续建豪宅的问题。根据《
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农村违法占用
耕地建房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第五大
点第（二）小点的整改意见:“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或城乡规划，但后期可以通过补救措施完善相关审
批手续，且不造成大的影响的，可以保留建筑物，后
续按照房地一体化政策要求完善房屋登记手续 ”。因
此，我县义容镇将按照房地一体化政策要求，引导其
完善房屋相关手续。
（三）关于反映建筑围墙的问题。该围墙存在违法占
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
十四条。义容镇政府于2021年9月10日下发了《责令限
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在2021年9月20日之前自行拆
除违法占地的围墙，否则依法依规将进行强制拆除。


